[bookmark: _Toc28359044][bookmark: _Toc35393834]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　　中心－YC2022－037－1　　　　　　　　　
二、项目名称：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艺术中心（大剧院、音乐厅、演播厅）设备采购项目（第一包）　　　　　　　　
三、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1：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地 址：　　宜春市袁州区锦绣大道1699号　　　　　  
当事人2：　　　宜春市政府采购中心        
地 址：　　宜春市宜阳大厦中座433　　　　　
当事人3：江西例外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华南大道1号华南城一期物流3号交易广场A区商业2－058室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2年9月26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向被投诉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现已审查结束。目前，该项目已暂停。
投诉事项1：技术分值的设置极不合理。（1）根据招标文件第17-19页“政府采购评分表及说明”的技术部分计分内容所示，技术部分的分值共有25分，其中基础项的分值为5分，而根据招标文件第三部分的采购需求所示，该基础项需求共有183项专业设备，全部满足基础项仅能获得5分分值，而其余8项加分产品的技术加分却占到20分。（2）导播一体机、导播系统软件及平台在整个项目中仅有一台，却占了技术评分中设备评分的一半之多。（3）该“导播一体机”产品的基础技术参数及评分技术参数完全是按照“南京纳加软件有限公司”品牌旗下的“NSCasterx1W无线图传版”产品及随机软件进行量身定制的，目前市场上知名导、录播主流品牌如锐取、奥威亚、文香、天宇视通等均无法满足该设备技术参数及技术评分中的所有要求。
投诉事项2：投诉人认为，制造商的资质（质量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对于整个集成系统品质与效果的把握、施工流程及进度的管理以及多个系统整合后的调试水平，对本项目而言并无实际联系。    
投诉事项3：“技术团队”评分的评审依据要求提供人员并盖公章，易产生“挂证”行为。要求增加由投标人为持证人员缴纳社保的证明材料扫描件作为评审依据。
投诉事项4：“项目管理”评分中要求投标供应商具有 7*24小时的400或800免费售后服务电话，该项加分并不合理。400或800的免费客服电话除了三大运营商外，大多数公司都不能做到7*24小时专人、专线，除了客服8小时上班时间外，其余时间电话是无法接通的。“项目管理”评分内容指定项目管理质控平台品牌的问题，采购人未作回复。
被投诉人1称：根据委托协议，由采购人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院（被投诉人2）进行答复。
被投诉人2称：
针对投诉事项1，基本要求是“基本参数”均须满足。有一条不满足，作无效标处理。不能断章取义简单说基础分 5分不合理。加分项是对侧重的设备材料进行量化评估。至于所涉及的“导播一体机”和“导播系统软件及平台”的分值，投诉人表述正确，采纳投诉人建议，重新设置分值时将对此予以调整。
针对投诉事项2，是对产品出厂品质符合国家对制造商产品的各项相关要求制定，同时招标文件第二部分第8项已作出具体要求。要求制造商提供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因为本项目是专门面向中小企业，货物全部由符合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出于对产品材料质量、环保、节能，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的考虑，希望制造商具备这些方面所需的认证和制造商能力。对中小企业投标人末进行此类的期望或要求，故要求制造商提供，而非投标人提供。
针对投诉事项3，出于对中小企业的广泛参与考虑，故设置在加分项中。企业社保缴纳证明与否，以资格审查中相关要求为准。与此同时，国发[2022]12号——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指施的通知，扩大实施社保费缓缴政策。
针对投诉事项4，关于免费售后服务电话，采纳投诉人建议，后续将剔除“400或800免费”字样表述。公众号与小程序，不作强制要求。表述为公众号小程序，出于后期与我单位现有智慧校园的规划无缝对接，与学校现有公众号或小程序进行街接。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本机关认为：
投诉事项1：（1）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采购人根据采购需求设置评审因素，对量化指标进行赋分，未违反相关规定。（2）采购人称投诉人有关表述正确，采纳投诉人建议，将于后期修改采购文件。（3）采购人对于参数设置未进行针对性答复。
投诉事项2：质量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等，取得以上认证，对企业规模和资金都有相应要求，违反《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七条规定，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投诉事项3：要求提供缴纳社保证明作为评审因素，并不能杜绝投标人技术人员“挂靠”等行为，《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2022〕12号），明确扩大实施社保费缓缴政策要求，以投标人提供缴纳人员社保证明作为评审依据，与政策不符。
投诉事项4：设定“400或800免费”售后电话，限定了特定供应商，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采购人答复接受投诉人建议，后续修改采购文件，剔除“400或800免费”表述；对公众号与小程序不作强制要求。“项目管理”评分内容指定项目管理质控平台品牌的问题，采购人未作针对性答复。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六条之规定，投诉人投诉事项1部分成立，投诉事项2、4成立；投诉事项3不成立。责令采购人修改采购文件后，重新开展采购活动；责令采购人就质疑和投诉答复针对性不强、采购文件编制不严谨的问题限期改正。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依法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依法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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